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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北京建筑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英杰、郑敏、于思洋、张绪峰、王暾炜、杨鑫淼、王瑛、周晓旭、刘昭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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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的程序，规定了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要求，描述了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保护范围 protection scope

对烈士纪念设施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

3.2

烈士纪念设施本体 body of the martyr memorial building

体现烈士纪念设施纪念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实物载体。

3.3

烈士纪念设施单体 basic unit of the martyr memorial building

构成烈士纪念设施本体的、具体可辨识的独立建构筑物或遗存单元。

3.4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四至 the four boundaries of the martyr memorial building

protection scope

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边界方位及其与周边永久性地物关系的文字描述。

4 总体要求

4.1 保护范围应根据烈士纪念设施的类别、规模、保护级别以及周围环境情况等划定。

4.2 保护范围应为各类烈士纪念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

4.3 保护范围应考虑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必要的设施和服务管理用房建设、辅助功能安排等。

4.4 同一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范围不宜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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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相邻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范围宜独立划定。

4.6 保护范围形状应使平面形状规则、完整、易于识别。

4.7 保护范围边界不易界定时，应增加关键控制点坐标，坐标点应符合国家大地坐标系（如 CGCS2000）

和法定高程基准。

5 划定准备

5.1 确定烈士纪念设施数据

依据国家褒扬纪念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核实确定烈士纪念设施数据信息。

5.2 核定烈士纪念设施本体

5.2.1 核定内容包括：烈士纪念设施的名称、数量、位置、类型等。

5.2.2 根据烈士纪念设施历史遗存及现状，结合资料分析，对烈士纪念设施本体构成进行核定。

5.2.3 应采用实地调查、知情者口述、查阅档案及图纸影像等方式核定。

5.3 确定烈士纪念设施格局

5.3.1 依据数据信息、文献资料等相关材料分析，确定各个时期历史格局原貌。

5.3.2 将历史格局原貌与实地调查结果进行比对，确定烈士纪念设施的现状格局。

6 划定实施

6.1 确定保护边界

6.1.1 应根据文件、档案、文字、图纸、地图和影像资料记录等确定边界。

6.1.2 当无法确定时，可通过现场调查、环境勘察以及分析与烈士纪念设施本体的位置关系等方法推

定。

6.1.3 宜选取烈士纪念设施单体或永久性地形地物作为保护范围边界定位的基准。

6.1.4 应结合地形地貌、实体标志物等背景环境以及国土空间规划成果选取边界线，如无明显实体标

志物时，以等高线、地貌结构线或平行线、延长线等虚拟线为边界线。

6.1.5 边界线宜为道路、围墙、水系、山脊线等永久性、物理性界线。

6.1.6 如烈士纪念设施历史分布区边界与现状边界不一致，应通过扩展、退让、变形、取直、取正等

方式，修正后确定保护范围边界。

6.2 分析外部环境

6.2.1 应考虑山水自然地貌、周边不可移动文物与其他历史文化遗存、重大基础设施、永久性建筑和

构筑物、道路等外部环境制约。

6.2.2 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烈士纪念设施，应与文物保护区划、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等相衔接。

6.3 确定烈士纪念设施四至

6.3.1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四至应选取合适的定位起算点，按东南西北方向顺时针依次分别描述。

6.3.2 在同一区域内划定了多个保护范围的，应分别描述每个保护范围的四至范围。

7 划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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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文本

分类列出全部烈士纪念设施单体并逐一编号。分类与编号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7.2 图纸

7.2.1 底图

7.2.1.1保护范围底图宜采用大比例尺数字线划地形图。也可采用相应比例尺的正射影像图作为辅助底

图。

7.2.1.2保护范围底图的地形图比例应清晰标注烈士纪念设施单体及边界线。

7.2.2 图形符号

用点、线、面与填充形式结合成不同的图形符号标注烈士纪念设施本体和保护范围。图形符号标注

见附录B的规定。

7.2.3 烈士纪念设施标注

根据形态采用不同图形符号标注烈士纪念设施单体。图形符号标注见附录 B 的规定，标注图例见附

录 C 的规定。

7.2.4 保护范围标注

应在图纸上标注出保护范围边界的确定位置。边界标注的图例见附录 C 的规定。

7.3 划定说明

划定说明包括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的背景、基本情况、四至范围、管护责任等。

7.4 资料汇编

资料汇编包括照片、收集的各类参考资料、阶段性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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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烈士纪念设施单体分类与编号

A.1 分类

烈士纪念设施单体可分为烈士陵园（纪念园、集中安葬地）、烈士墓、烈士骨灰堂、烈士英名墙、

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塑像、纪念广场、遗址。

A.2 编号分配原则

A.2.1 每处烈士纪念设施单独使用1套单体编号，且与烈士纪念设施单体逐一对应。

A.2.2 各烈士纪念设施单体按形式进行分类，按类别分别进行编号。

A.3 编号构成

A.3.1 构成形式

烈士纪念设施编号由前缀、代码与序号3部分组合而成。其结构示例如下：

A.3.2 前缀

前缀是烈士纪念设施所在镇（街乡）的首个大写字母组合。

A.3.3 代码

代码是烈士纪念设施单体所属类别的拼音首个大写字母组合，具体对应内容见表A.1。

表 A.1 烈士纪念设施单体分类代码表

代码 类别

Y 烈士陵园、纪念园、集中安葬地

M 烈士墓

GT 烈士骨灰堂

Q 烈士英名墙

T 纪念堂

G 纪念馆

B 纪念碑

TI 纪念亭

S 纪念塑像

C 纪念广场

Z 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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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 序号

序号采用4位数字。例如：0001。

例：房山区十渡镇的平西抗日烈士陵园编号规则为：SDZY0001，其中，1号墓为SDZYM0001，数量

多时采取区间标注：SDZYM0001-M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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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图形符号标注

B.1 图形符号标注

图形符号标注见表B.1。

表 B.1 图形符号标注

形状 适用对象 标注目的 要求

面

1）烈士陵园、纪念广场，以及纪念堂馆、

烈士骨灰堂、纪念碑亭、纪念塔祠、纪

念塑像等平面占地面积较大的设施。

2）烈士墓密集分布区域。

3）保护范围。

准确勾勒出标注对象的平面外

轮廓，并根据类别进行填充。

建构筑物单体的平面外轮廓以台面、

墙体或屋面的平面投影为准。为简化

图面，建构筑物自带的台阶、踏步、

散水等附属部位无须勾勒在内。

线 烈士英名墙等平面呈线性。
准确标识出线型烈士纪念设施

的长度和走向。
-

点

纪念堂馆、烈士骨灰堂、纪念碑亭、纪

念塔祠、纪念塑像、烈士墓等平面占地

面积较小的设施。

准确标识出本类烈士纪念设施

单体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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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图例

C.1 烈士纪念设施单体和保护范围图例

烈士纪念设施单体和保护范围图例见表C.1。

表 C.1 烈士纪念设施单体和保护范围图例

图形符号/图例 名称/含义 说明

烈士陵园、纪念广场、烈士墓密集分布区域
黑色（R=255、G=255、B=255）实线边框

红色（R=255、G=0、B=0）斜线填充

纪念堂馆、烈士骨灰堂、纪念碑亭、纪念塔祠、

纪念塑像等平面占地面积较大的设施

黑色（R=255、G=255、B=255）实线边框

红色（R=255、G=0、B=0）块填充

烈士英名墙等平面呈线性 红色（R=255、G=0、B=0）实线

纪念堂馆、烈士骨灰堂、纪念碑亭、纪念塔祠、

纪念塑像、烈士墓等平面占地面积较小的设施

黑色（R=255、G=255、B=255）实线边框

红色（R=255、G=0、B=0）块填充

保护范围
黑色（R=255、G=255、B=255）实线边框

淡红色（R=255、G=179、B=179）块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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